
经济与管理
要 适 当 控 制 消 费 基 金 的 增 长

节 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纠正过去

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积累和消费的

比例关系，党和政府做了 巨 大努力，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减免农村税收，扩大城镇劳动就业，调整职工

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以及大力兴建住宅等，
使城 乡居民的收入有了明显增长，消费水平显

著提高。这对调动广大职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

今天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
但是，由于这些措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实行的，带有调整和偿还欠帐的性质，同时

有些措施在执行中缺乏必要的控制，某些方面

的步子迈得大了些。比如在农副产品收购中，
有些地方不适当地降低、甚至擅自减免收购基

数，扩大超购加价和议价的范围；有些企业、

事业单位滥发奖金和津贴等；农民和职工收入

出现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盲目增长，消费基金的

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控制。这种情况主要反

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幅度。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82年与

1978年相比，农民人均得到的农业生产收入增

长79.5%，年平均增长15.7%，而每个农业劳

动者人均创造的农业净产值增长62.9%，年平

均只增长13%；国营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

长26.6%，年平均增长6.1%，而每个 工 人人

均创造的工业净产值 增 长7.9 %，年平均只增

长1.9%。其他一些物质生产部门职工收入的增

长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

（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个

人所得部分占的比重偏高了一些。1979年至19

82年，共新增国民收入1，230多亿元，在 初 次

分配中，物质生产部门职工和农民得到1，020多

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3%。在整个国民收入

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个人所得部分所占的比

重，由1978年的49.2% 上升到1982年的59.4%，
提高了近10%。

（三）消费基金的增长与国 民收入的增长

不相适应。1979年至1982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

长6.3%；而同期消费基金按全国人口平均，每

年增长7.2%。1979年至1982年，消费基金增加

了1，133亿元，如果加上积累基金中用于住宅、

生活服务等消费性积累增加的333亿元，消费基

金和消费性积累共增加1，466亿元，而同期国民

收入使用额增加了1，279亿元，消费基金和消费

性积累增加额超过同期新增国民收入使控制 它

超过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那一部分。
消费基金的增加同积累基金的增加一样，都有

一个客观的限度，都要量力而行，这里所说的

“力”，包括财力和物力两个方面。
从财力方面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指出，社会总产品在对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

时，除了先要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外，剩下的

部分（即国民收入）只有在进行各种必要的扣除

（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基金、满足共同需要的

社会消费基金等）之后，才构成个人消费基金。
而各种必要的扣除，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家财政

预算的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的。近几年城乡劳动

者收入的增加和个人消费的增长，是在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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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算收入连续几年减少的情况下实现的。国

家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

的31.9% 下降到1982年的25.5%。这在经济上

是不合理的。如同我们不能用挤占人民的正常

消费来扩大积累一样，我们也不能挤占必要的

建设资金来增加个人消费。正如陈云同志所说，
吃光用光，国家就没有希望。

从物力方面说，消费基金的增加应当同消

费资料的生产增长相适应，以保证城乡居民收

入增加之后能够购买到所需要的消费品。否则，
消费基金的增加就会失去物质基础。一般地说，
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应当高于消 费 基 金 的增

长。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必要的周转和库存，
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城乡居民购买消费品时，在

花色、品种、规格上有充分的挑选余地，以满

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消费的增长，不

能总是讲控制，而是要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
进而促进消费。这种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
但还不全面。近几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得多

了一些，消费基金的增长也快了一些，人民群

众对消费品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消费品的生产发展

无疑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必须看到，
扩大适销对路的消费品生产，除了我们主观努

力之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还要受到原材

料供应和能源交通状况及生产能力等客观条件

的制约。在短时期内，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的紧

张状况不会有明显改观。交通运输能力和货运

量增长不相适应的矛盾，仍将继续存在。企业

组织结构不合理，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状

况的改变，也需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些都制约着消费品生产的发展。离开生产发

展的可能去追求生活的改善是不会实现的。我

们提出对消费基金的增长进行适当控制，使国

家能够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一些重点建设，从

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促进和保证消费品生产能

够持续较快地发展，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

善。这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从个人的愿望来说，人们总是希望

既要收入增长快，又要物价保持稳定。但是，
如果收入的增长超过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这种愿望就会落空。因为收入增长快，
购买力增加多，商品供应量一时不能相应增加，
流通中增发的货币就没有必要的商品作保证，
这样势必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引起物价上涨。
这不仅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会给国民经

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给经济调整工作增添新

的矛盾。无论是对人民群众长远利益还是眼前

利益，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只有坚决贯彻执

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正确方针，在生

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消费，人民生活水平

才能不断得到提高。
如何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呢？首要的

是对此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物质生产部门

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基金，基本上是在国民收入

的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这是消费基金的主要部

分。非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和整

个社会的消费基金，一般要通过国民收入再分

配，主要是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形成的。但它们

在消费基金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在国民收入等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于消费的资金多，
国家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就少。因此，为了实

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提高财政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
必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对此，胡

耀邦同 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赵紫阳同

志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

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其中包括：（1）农

民收入的增加，必须主要靠发展生产和降低成

本，不能再主要靠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能再靠

降低征购、派购基数和扩大议价范围。今后几

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不宜再继续提高。
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其他一些不合理 的 价 格 补

贴，也应采取必要的措 施 加 以 整顿和控制。
（ 2）全社会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基金的增

长，必须低于企业利润和上交税金的增长，低

于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 幅 度。对那些滥发奖金

和津贴的现象，一定要严加制止。除正常的转

正晋级和发明奖、革新奖等外，可 以 考 虑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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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步减 少 奖 金 数额，以用于调整工资和改

革工资制度。（ 3）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坚

持不懈地提倡和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 4）严

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坚决制止铺张浪费。
无论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企业、事业单位，
都应大力节减非生产性开支，能不花的钱不花，
可以少花的钱少花，不 该 办 的 事坚决不办。
（ 5）加强财政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坚决制

止和纠正一些单位乱挤乱摊成本、偷税漏税、
截 留应上交的利润、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

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
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理顺经济，合理调

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财政经济状况一定能够

得到根本好转，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一定会继续得到改善。

经济与管理
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

大有潜力可挖

张 明 欣

建国以来.我国中等城市（指市区 非农业人口20

万—50万人）发展很 快，1952年有23个，1982年发展

到70个，还涌现出一批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效 益较好

的新兴工业城市。如 丹东、安庆1982年工业总产值比

1978年增长近二倍；同一时期，襄樊、宜昌增长近一

倍；佛山、宁波增长80%；咸阳、衡阳 增长70%；沙

市、湛江、常州、南通、厦门增长50%以上。1982年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一职工提供的利 润和税金，南通

为6，000元，安庆为5，000多元，常州、蚌埠、衡阳为

4，000多元，大大高 于 一般中等城市的水平，也超过

沈阳、武汉、广州、哈尔滨这类大城市。

中等城市的平均经济效益是较高的，但发展并不

平衡，有些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还不理想。如每百元

资金实现利税不足20元的还有39个市，占中等城市总

数的56%。在同类型的城市之间，经济效益悬殊也很

大。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城市为例，马鞍山每百元固定

资产原值提供的产值为54元，比渡口的36元高50 %；每

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为20.5元，比渡口的9.9元高1.1
倍；全员劳动 生产率为12，761元，比渡口的10，083元

高27%。以煤炭工业为主的城市为例，每百元资金提

供的利税，阳泉、淮北比平顶山高三分之一；每百元

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的产值高 8 %以上。以轻工业为主

的常州、南通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为35元多，比辽

阳高2.7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也比辽阳高1.5倍。在各

个城市之间，由于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

业结构不尽相同，是有些不可比因素，但经济效益相

差这样大，说明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提高中等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很 多，从一些地区

的经验看，应当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因地制宜地制订城市发展方向。从实际情况

出发，发挥本地优势，建立有各自特色的城市，既可以

控制城市规模，避免人口膨胀，也是提高经济效益重

要途径。蚌埠市的经验教训是很典型的，这个市五十年

代曾设想建成一座 “玻璃城”. 在大办钢铁的时候，

想建成一个“钢铁城”，七 十年代又设想 建立 一个

“电子城” ，终因规划脱离实际，不但不可能实现，并

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和

各方面的论证，终于找到了 一个适合本地特点的正确

的发展方向。蚌埠市农副产品资源极其丰富，又有邻

近淮南、宿县、淮北煤炭基地等比较大的 消费市场，

因此决定建立以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城市。经过几

年的努力，蚌埠市的经济效益在中等城市中已名列前

茅，1982年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高达46元。全年食品

工业总产值达7.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6% ，

实现利税2.04亿元，占全市工业利税总额的61.4 %。
可见，因地制宜地正确选择城市发展方向. 对提高整

个城市的经济效益关系极大。
二、有重点有步骤地实行城市体制改革，促进城

乡经济发展。中等城市同周围农村有着密切而广泛的

联系，这就决定了中等城市的生产要以 本身的生产力

和合理利用农村剩余产品及城乡资源为条件。但条块

分割、城乡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着城乡

之间的相互支援，束缚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

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改变。丹东市在实行市管县的体制

后，使城乡经济融为一体，既带动了农村 经 济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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